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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1  工程採購流廢標通案原因其相關因應對策彙整表 

工程採購流廢標 
通案原因 

因應對策 

公開招標第 1 次開標
需有 3 家廠商投標始
得開標  

施義芳委員提案修正政府採購法第 48 條，本會已
向委員說明，且該修正草案本會認可推動執行，
政府採購法修正草案目前待立法院二、三讀，施
委員修正草案將於二、三讀時併同審查。 

預期物價上漲 招標前依市場行情檢討預算，並採用本會 107 年 7
月 24日修正發布之工程採購契約範本所訂之物價
調整機制。 

週休二日新制 檢討預算編列是否考量符合法令規定之勞動條
件、訂定工期考量週休二日因素。 

廠商預留承攬能量、
胃納量不足或同類潛
在廠商能量飽和 

內政部 107 年 8 月 22 日修正「營造業承攬工程造
價限額工程規模範圍申報淨值及一定期間承攬總
額認定辦法」，調高承攬限額。如無急迫性之工
程，宜延緩招標期程避免工程量過於集中。 

缺工 勞動部 107 年 6 月 25 日修正「專案核定民間機構
投資重大經建工程及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發
包興建之重要建設工程聘僱外籍營造工程業規
範」，使外籍營造工能有效地配合國家建設。各
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允宜考量推出建設時程之合理
分配。 

缺料 如無急迫性，宜延緩招標期程避免工程量過於集
中，致有搶料情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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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2  工程採購流廢標個案原因及相關因應對策彙整表 

工程採購流廢標 
個案原因 

因應對策 

存在不確定因素或風
險 

環評程序、用地取得未完成者、地下管線狀況不
明，依(或參考)本會訂定之「重大公共工程開工要
件注意事項」辦理；於招標文件列明尚未完成之
行政程序。 

設計內容無法於原預
算額度內執行 

務實辦理市場調查，配合實際需求檢討設計成果。

工期不足 因案制宜個案採用工作天計算工期；檢討工期合
理性、招標文件說明已考量氣候影響之工期天
數、研議採取最有利標或評分及格最低標方式將
工期納入評分。 

資格過嚴 檢討資格條件以確認廠商具有履約能力為限、允
許共同投標、允許依政府採購法施行細則第 36 條
規定，投標廠商應符合之資格之一部分，得以分
包廠商就其分包部分所具有者代之。 

特殊設計或材料 在不影響使用需求及功能下，檢討使用該設計或
材料之必要性。如有特殊模板等，與一般模板分
項編列模板價格。 

契約條款不合理 採用本會訂定之採購契約範本、徵詢廠商意見，
做必要之合理修正。 

契約缺少物調條款或
僅有總指數方式 

採用本會 107年 7月 24日修正發布之工程採購契
約範本所訂之物價調整機制。 

預算低於行情或不合
理 

主辦機關務實檢討預算合理性；各工程主管機關
訂有編列標準者，應與時俱進檢討。 

單一標案量體過大或
過於複雜 

依量體規模或專業工項合理拆標。 

施工難度高 檢討有無其他可行之設計方案；改採統包方式，
由統包廠商於設計階段選定施工方法。或於招標
階段，允許廠商提出替代方式。 

工地位處偏遠或離島
地區 

檢討預算編列是否考量運輸及動員等費用、工期
是否核實、主辦機關可否提供廠商友善措施。 

施工腹地太小或動線
不良 

核實編列搬運費用、主辦機關可否提供廠商友善
措施。 

施工時間受限 檢視交通維持經費及相關工資編列之合理性。 
終止或解除契約後之
接續工程 

機關於招標前先完成前一階段結算作業，並將風
險分配(例如保固範圍)記載於招標文件。 

工程規模小、工區多
且分散 

檢討預算編列是否考量運輸及動員等費用、適時
與他案併案辦理。   


